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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氨瓶水路运输 

氨瓶经水路运输，必须遵守危险品运输规定。 

托运前对氨瓶的要求与铁路运输一样。氨瓶装卸应 

遵守下列要求。 

1．船舶是否适合装运氨瓶，由船上负责人、 

港务技术和航行部门，根据液氨的性质确定。客货 

船原则上不得装运氨瓶，确需装运时应制定 “客 

货船装运限额表”。如使用铁底板船舶时，应采取 

安全防护措施。 

2．装运氨瓶的船舶，应清扫舱内残留物，备 

齐防火器材、救生器具和防护用品，经检查确认处 

于完好状态后，放置在易取用的指定场所。 

3．装卸氨瓶应在指定的专用码头或危险品停 

泊区进行。装卸前应按装卸氨瓶的需要，备齐处于 

完好状态的用品和安全设备。如果装卸人员对瓶装 

液氨性质不了解，应请熟悉的人员讲解。 

4．在装卸氨瓶前，应在船舷与岸壁之间及桥 

板两侧装上安全网。 

5．在夜间装卸氨瓶，船上和码头上应备有安 

全的照明设施，否则不得在夜间装卸。严禁使用明 

火照明。 

6．如遇有雷雨、附近发生火情或对装卸工具 

的可靠性有怀疑时，应停止装卸工作_o 

7．装卸中型氨瓶的工作，要做到既快又安全， 

最好是托运单位能把氨瓶分组预先卧放固定在三角 

形或方形集装吊笼内。吊笼内氨瓶卧放层数不得超 

过5层。 

8．如氨瓶是经常经水路运输，则吊笼不需要 

拆卸，可以集装形式运输、充装、使用。在这种情 

况下，应去掉瓶帽设置带门的操作盘，把笼内氨瓶 

阀通过接头、导管连接在操作盘的充装总阀上，再 

从充装总阀之后分出一根导管经切断阀、减压器 

(必要时)接在操作盘的用气阀上，并在高压和低 

压系统各装一块压力表固定在操作盘上。 

9．从氨瓶开始装船到卸完舱内氨瓶为止，船 

舶必须按航行规定悬挂装载危险品信号旗或信号 

收稿日期：2006-04—14 

灯。 

10．在船上的氨瓶，应置于阴凉、干燥、通 

风、隔热并易于提取的舱内，严禁装在机炉舱前后 

的货舱内。对于内燃机船，氨瓶应距隔舱板3 m以 

上，邻近船员卧室、食品舱、厨房、餐厅等舱，都 

不得装载氨瓶。 

l1．对某些适宜放在甲板上装载的氨瓶，可将 

其卧放在甲板上并用绳子固定住。氨瓶占用的面积 

不得超过甲板面积的一半。 

12．在船上的氨瓶，无论放于何处，都不得堵 

塞通道、楼梯及门廊，以便于必要时采取紧急措 

施。氨瓶人舱后，应把电闸切断，并将其封闭或撤 

去保险丝。 

13．在炎热季节，装运氨瓶的船舶，应向甲板 

上浇洒冷水降低舱内温度。舱内温度应控制在40 

℃以下。 

14．在航行期间，要随时检查装有氨瓶舱间情 

况。随船押运人员必须主动协助船员做好安全检查 

工作。 

15．在航行或停泊期间，如有其它轮船驶过 

时，应立即进行一次检查，以防落人火星。 

16．在航行期间，如氨瓶发生可能危及船舶、 

人员以及随船装运之牲畜或其它货物的安全时，船 

舶负责人应采取紧急有效措施。必要时将氨瓶抛入 

水中。 

17．航行在海上的船舶与航行在江、河、湖上 

的船舶，其载重量是不同的。特别是从海上航行转 

入江、河或湖上航行的船舶，务必要考虑到装载氨 

瓶的只数 (重量)。 

14 液氨的储存 

14．1 固定式储罐的储存 

1．储罐首次充装或检修后首次投入使用前， 

必须进行罐内空气置换 ，当罐内含氧量低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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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方可投人使用。 

2．储罐应 按其 实 际容积 和液氨充装 系数 

(0．52 t／m )确定最大允许充装量。 

3．充装时必须严格控制充装量，不得超过储 

罐的最大允许充装量。 

4．设置在室外的储罐，应予以保温或设置喷 

淋水装备，以防罐内压力超过规定的工作压力。 

5．设置在室内的储罐应处于空气畅通的地方， 

否则应另外设置通风设备，并设有防爆型照明器 

具。 

6．在低温低压下储存液氨，其压力调节设备 

和安全设施应经常处于运行状态。 

7．安全阀要经过校验，其最大定值不应大于 

储罐设计压力，每年至少校验一次。安全阀下的阀 

门应经常处于全开状态，并应有明显的全开标记。 

8．储罐液面计、液位计应保持灵敏，玻璃板 

液面计应透明，刻度板应清晰无损。 

9．储罐压力表要经常检查，如有失灵，立即 

更换。压力表每年校验一次。 

l0．储罐温度计要经常检查，失灵或损坏应立 

即更换。温度计应有隔离套管，以便拆卸。 

11．储罐上所有阀门材质应适应液氨的性质， 

阀门应安装在便于行走容易操作的位置，并应保持 

其开关灵活、严密不漏。 

l2．储罐安全阀和排气管的出口管头应向下 

弯，防止落人雨水。排气管的底部应留有排污孔。 

l3．储罐区域的防雷、防静电设施应经常保持 

良好状态，如有损坏立即修复，每年至少测试一次 

接地电阻。 

l4．储罐应建立日常检查和定期检验制度，认 

真作好检查记录和操作记录。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 

报，妥善处理。 

l4．2 液氨瓶的储存 

储存液氨瓶，应遵守下列要求： 

1．液氨瓶应置于专用仓库储存，仓库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 

2．仓库内不得有地沟、暗道，严禁明火和其 

他热源，仓库内应通风、干燥，避免阳光直射，库 

内温度应保持在4o a【=以下。 

3．空瓶与实瓶应分开放置，并有明显标记。 

盛装与液氨不相容气体的气瓶，尤其是氧气瓶，不 

得同库储存。 

4．氨瓶放置整齐，配戴好瓶帽。中型氨瓶立 

放时，要妥善固定；无缝气瓶和大型气瓶卧放时， 

应放置在专用带凹槽的枕木上，或在底层气瓶两侧 

插入制动三角垫木。卧放的气瓶瓶帽均应朝向同一 

方向，无缝气瓶的堆放层数不得超过 5层，400 L 

的焊接气瓶不得超过2层，1000 L的焊接气瓶不得 

超过 1层。 

5．氨瓶安全储存和及时准确的供应，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氨瓶人库前的检查。库房管理人员一 

定要抓住这一重要环节，细致地检查每一只待人库 

储存的氨瓶 (包括空瓶)，发现下列缺陷之一的氨 

瓶，不得人库储存： 

(1)气瓶颜色标记模糊不清、与国家规定不 

符或与瓶内液氨不符。 

(2)气瓶公称工作压力低于3 MPa。 

(3)定期检验有效期已满或无检验期限。 

(4)在检验标志和气瓶编号前铳有 “△”字 

钢印。 

(5)未装瓶帽或防震胶圈 (可补装)。 

(6)瓶阀漏气、受损或型号不符。 

(7)瓶体变形、伤痕或腐蚀程度超过标准规 

定。 

(8)底座松动、变形或存在影响直立的其它 

缺陷 (无底座球形底气瓶例外)。 

(9)空瓶内未按规定留有余氨 (不少于规定 

充装量的0．5％ ～1．0％)。 

(10)经铁路、水路、长途汽车运来的氨瓶， 

要仔细检查瓶帽上的铅封情况和铅封球上的印记是 

否相符。 

6．检查中发现的一切缺陷，都应随时用粉笔 

写在瓶体上，以便事后分别处理，并应留于库外。 

7．对查收合格的氨瓶应逐只登记在登记薄上。 

登记项目：序号；气瓶编号；人库日期；人库储存 

的证件号码；气瓶下次检验 日期；储存库号 (或 

室号、栅栏号)；检查验收者；出库日期；发出氨 

瓶者；接收氨瓶单位名称；接收氨瓶者 (签字)； 

氨瓶退回日期；备注。 

8．对人库的实瓶，在管理上实施先人库先出 

库的规定，临近检验期限的尽早出库。 

9．雨季来临之前，要检查库房有无漏雨之处、 

室外排水沟有无被杂物堵塞、防雷装置完好情况。 

必要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进行修理。 

l0．定期对库房内外的用电设备和库内通风设 

备，以及氨瓶搬运工具和栅栏的牢靠性进行检查， 

发现缺陷及时修理。 

11．对库内外设置的安全警示牌要定期检查。 

如有损坏或脱漆，则应修复或重新涂写。 

l2．对库房用的防火和防毒器具及常备急救解 

毒药品要定期检查。必要时应及时修理、更换或补 

充。 

l3．经常清除库房周围的杂草、树叶、纸屑等 

易燃物。如果库房周围 10 m范围长有野草，应在 

秋季野草枯黄之前将其割除，以防引起火灾。 

l4．库房区域内的道路，必须符合运输车辆和 

消防车通行条件，并保障通行无阻。 

I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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